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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船    体

第1章  通    则

第2节  船 体 构 件

1.2.6.5修改如下：

“1.2.6.5   肘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骨材的腹板厚度，且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 0.25 W  + 3.5 + C     mm

式中：W —— 骨材剖面模数，cm3；

    C —— 系数，按下述要求确定：

C = 1.5，无折边的肘板；

C = 1.0，液舱中的肘板；

C = 2.5，液舱中无折边的肘板；

C = 0，其他。”

第5节  高强度钢的使用

1.5.3.2修改如下：

“1.5.3.2   除本节1.5.3.1、本篇第2章第10节以外的其他构件使用高强度钢时,板的厚度th、构件的剖

面模数Wh、构件的剖面积Ah和惯性矩Ih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mmKtth = m

Wh = WK             cm3

Ah = AK               cm2

Ih = I                    cm4

式中: t  ——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体构件所要求的厚度, mm；

W ——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体构件所要求的剖面模数, cm3；

A  ——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体构件所要求的剖面积, cm2；

I   —— 规范对采用低碳钢的船体构件所要求的剖面惯性矩, cm4；

K  —— 材料系数，见本节1.5.1.3。”

新增1.5.3.3：

“1.5.3.3   本节1.5.3.2的规定不适用于本篇中规定的最小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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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有限航区船舶

1.7.3.3中“……尾轴架和舵等构件”改为“……尾轴架、主机座结构和舵等构件”。

第8节  结 构 布 置

1.8.12.2 修改如下：

“1.8.12.2   载重吨600t及以上但小于5000t的油船的边舱和双层底应符合以下要求：

（1）边舱内壳与舷侧壳板之间的垂直距离W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W ＝ 0.4 + 2.4 DW/20000     m

                     最小值 W ＝ 0.76                  m

（2）双层底高度h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h ＝ B/15                              m 

                      最小值 h ＝ 0.76                  m”

新增1.8.12.10如下：“

1.8.12.10   燃油舱和货泵舱的结构和布置应按照中国主管机关对油船防污染的规定。”

删除1.8.13。

1.8.14标题修改如下：

“1.8.14   油船和散货船货物区域及其前方处所的出入通道及其内部通道的开口”

1.8.14.3修改如下：

“1.8.14.3   对于载重量小于5000t的油船，在特殊情况下，CCS接受中国主管机关认可的较小尺度

的开口，只要这些开口具有通行和转移伤员的能力，但是，无论如何，开口不得小于400mm×600mm或

450mm×550mm，而且要求开孔后的构件有足够的强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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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船 体 结 构

第2节  总 纵 强 度

2.2.1.1修改如下：

“2.2.1.1   对于船长大于等于65m的船舶应按本节要求校核其总纵强度。对于船长小于65m的非常

规船型或特殊装载的船舶，也可按本节要求校核其总纵强度。”

2.2.1.2中的“B/D≤2.5”改为“B/D＜2.5”。

2.2.5.1中的“船中最小剖面模数”改为“在甲板处和龙骨处的船中最小剖面模数”。

2.2.5.3修改如下：

“2.2.5.3   船中0.4L区域外的船体梁弯曲强度应满足本节2.2.5.4的要求，且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1）作为最低要求，应对下述部位的船体梁弯曲强度进行校核：

- 机舱前端处；

- 最前货舱的前端处；

- 任何船体横剖面有重大改变处；

- 任何骨架形式变化处。

（2）应校核参与总纵强度并承受压缩和剪切应力构件的屈曲强度，特别在骨架形式变化区域或船

体横剖面重大改变发生区域。

（3）应在整个船长范围内保持结构的连续性。当结构布置发生重大改变时，应设置足够的过渡结

构。

（4）对于具有甲板大开口的船舶，如集装箱船，应校核在或接近首尾四分之一船长位置处的剖

面。对于在上层建筑、甲板室或机舱后具有货舱的船舶，应对最后货舱的尾端，和甲板室或机舱的尾

端处的剖面进行强度校核。”

2.2.5.4 修改如下：

“2.2.5.4   设计者应提供船体梁沿船长各剖面的许用中拱静水弯矩 sM (+)和许用中垂静水弯矩 sM (–)，
但应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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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体梁许用中拱和中垂静水弯矩 sM ，应包络住装载手册中给出的任一航行工况下所计算的
最严重的中拱和中垂设计静水弯矩，见本节2.2.2。

（2）船体梁许用中拱和中垂静水弯矩 sM 应不大于按下列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sM (+)max = M  – WM (+)      kN·m

sM (-)min = - M  – WM (–)      kN·m

式中： WM —— 波浪弯矩，见本节2.2.3.1；

M —— 许用合成弯矩，kN·m，按下列两式计算，取较小者；

M = dF dW ［σ］×10-3  kN·m

M = bF bW ［σ］×10-3   kN·m

 其中： dF 、 bF  —— 根据2.2.5.7(1)确定；

dW —— 甲板处的剖面模数，cm3；

bW —— 龙骨处的剖面模数，cm3；

船体梁的许用弯曲应力［σ］按下述要求确定：

［σ］=175/K     N/mm2，船中0.4L区域

［σ］=125/K     N/mm2，船端0.1L区域

其余区域用线性内插法求得，其中K为材料系数。”

2.2.5.5中的“按本节2.2.5.4计算”改为“见本节2.2.5.4”。

2.2.6.2 修改如下：

“2.2.6.2   设计者应提供船体梁沿船长各剖面的许用静水切力 sF (+)和 sF (-)，但应满足以下条

件：

（1）船体梁许用正、负静水切力 sF ，应包络住装载手册中给出的任一航行工况下最严重的船体

梁正、负设计静水切力，见本节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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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体梁许用正、负静水切力 sF 应不大于按下列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sF (+)max =［τ］ S
Iδ

× 10-2 – wF (+)      kN

sF (–)min = -［τ］
S
Iδ × 10-2 – wF (–)      kN

式中：Fw —— 波浪切力，kN；按2.2.3.2计算；

I    —— 计算横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cm4;

S   —— 计算横剖面上，水平中和轴以上有效纵向构件对水平中和轴的静矩，cm3；

  许用剪切应力［τ］=110/K，N/mm2，其中K为材料系数；

    δ  —— 取δ1和δ2的较小者，δ1和δ2按下列各式计算：

δ1 = 
11

1

mf
t
+

 

δ2 = 
22

2

mf
t
+

 

t1  —— 计算剖面上水平中和轴处舷侧外板的厚度（双壳船为内外壳板厚度之和），mm；

t2  —— 计算剖面上水平中和轴处纵舱壁板的厚度，mm；

f1、f2、m1及m2 —— 系数，见表2.2.6.2。”

第3节  外    板

2.3.2.2修改如下：

“2.3.2.2   平板龙骨的厚度应不小于按其结构形式按本节2.3.1计算所得的船底板厚度加2mm，且应

不小于相邻船底板的厚度。”

第4节  甲    板

2.4.2.1中的“开口边线外强力甲板厚度”改为“船中0.4L区域内开口边线外强力甲板厚度”。

删除2.4.2.1（3）。

第6节  双  层  底

2.6.2.1中的“且不小于650mm”改为“且不小于7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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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中的“……加强筋两端应削斜，其剖面模数……”改为“……加强筋两端应削斜，其厚度和宽

度应满足2.6.5.2的要求，其剖面模数……”。

2.6.13.1修改如下：

“2.6.13.1   内底板的厚度应符合本节2.6.9的要求。但在计算船中部0.4L区域内的内底板厚度时，

式中s应取纵骨间距，且计算值可减少1mm。”

第7节  舷 侧 骨 架

2.7.2.9中的“肋骨跨距，m，即为在舷侧量得的甲板间高，且对于甲板间肋骨”改为“肋骨跨距，m。

对于甲板间肋骨”。

第10节  支    柱

2.10.2.1修改如下：

“2.10.2.1   支柱的剖面积A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Kr
l

KPA
10.526.12 

     cm2

式中：P —— 支柱所受的载荷，kN；

  l —— 支柱的有效长度，m，为支柱全长的0.8倍；

  r —— 支柱剖面的最小惯性半径，cm；

K —— 材料系数，但取值应不小于0.72。”

2.10.3中“支柱的壁厚”改为“支柱的最小壁厚”。

第19节  舷墙及栏杆

2.19.1.1修改如下：

“2.19.1.1   所有露天甲板四周应装设栏杆或舷墙。舷墙或栏杆的高度应至少离甲板1.0m高，当此

高度妨碍船舶正常工作时，可准许采用较小的高度，但所提供的适当防护措施应经主管机关的认可。”

2.19.1.2 修改如下：

“2.19.1.2   对甲板上设计成装运木材时，则应装有固定舷墙，其高度至少为1m，上缘应特别加强

并有与甲板连接的坚固舷墙支架支撑，舷墙上设有必要的排水舷口，或者装有同样高度、结构特别加

强的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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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1修改如下：

“2.19.3.1   装设在上层建筑和干舷甲板上的栏杆应至少为3档。栏杆的最低一档以下的开口应不超

过230mm，其他各档的间隙应不超过380mm。如船舶设有圆弧形舷缘，则栏杆支座应置于甲板的平坦

部位。其他位置上应装设至少有2档的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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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舾    装

第 1 节  舵

3.1.1.5 中“K”的公式修改如下：

K = (235/ReH)0.75， 当ReH ＞235  N/mm2时

K = 235/ReH，     当ReH ≤235  N/mm2时

3.1.5.1中的公式修改如下：

tD = 4.2 sTK
3

“68Ks”改为“68/Ks”。

3.1.5.5中“118Ks”改为“118/Ks”。

3.1.7.1中的公式修改如下：

bd = 0.62
sb

bc

KnE
KD 3

3.1.7.2中的公式修改如下：

t = bd
b

f

K
K

3.1.8.4中的公式修改如下：

fT = 0.02664
3

tD / sK

3.1.9.2 中的公式修改如下：

“p =
lfD
DK

m

ts
2

35.8 ”改为“p =
sm

t

lfKD
D

2

35.8 ”

3.1.10.1中的公式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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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0.81 cD
s

b

nK
K

3.1.11.2中的公式修改如下：

pD =0.35 pPK

3.1.13.1中“轴承应具有足够的润滑”改为“轴承应提供足够的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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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双 壳 油 船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5.1.4.1中的“油船货油舱区域的甲板骨架、船底骨架和内底骨架应为纵骨架式”改为“对于船长大于

65m的油船，货油舱区域的甲板骨架、船底骨架和内底骨架应为纵骨架式”。

5.1.5.1中的“t  = 6.5 + L/50   mm”改为“t = 6.5 + L/50   mm,但不小于7.5mm”。

第3节  甲    板

5.3.1.1修改如下：

“5.3.1.1   本节的公式适用于船中0.4L区域内纵骨架式强力甲板板厚度的确定。”

第4节  双层底结构

5.4.3.2中的“实肋板标准间距”改为“实肋板间距”。

第5节  双 壳 结 构

5.5.2.3 中的“间距应不大于0.006L + 3.2m”改为“间距一般应不大于0.006L + 3.2m”。

第6节  甲 板 骨 架

新增5.6.1如下：

“5.6.1   一般要求

5.6.1.1   本节适用于双壳油船货油舱区域纵骨架式甲板骨架布置方式和尺寸的确定。”

5.6.2.2中的“连续甲板纵桁的腹板上应设置平行于面板的水平加强筋，加强筋应满足本章5.12.2.5要

求。”改为“当连续甲板纵桁的腹板高度大于65t K (t为腹板厚度，K为材料系数)时，应设置平行于面板

的水平加强筋，加强筋应满足本章5.12.2.5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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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散  货  船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8.1.3.1 中的“CCS《散货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指南》”改为“本章附录1”。

     8.1.3.2 中的“CCS《双舷侧散货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指南》”改为“本章附录1”。

第2节  船 底 骨 架

新增8.2.1.3如下：

“8.2.1.3   对于船长150m及以上的散货船，实肋板厚度由直接计算确定，但最小厚度应不小于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 1236.0maxmin ， Lt     mm 

式中：L ——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大于300m。”

新增8.2.1.4如下：

“8.2.1.4   对于船长150m及以上的散货船，水密实肋板厚度除满足8.2.1.3的要求外，尚应符合第2

章第13节对深舱的规定。”

第7节  装载手册和装载仪的附加要求

8.7.1修改如下：

“8.7.1   一般要求

8.7.1.1   本节适用于船长150m及以上的散货船、矿砂船和兼用船。

8.7.1.2   载货量曲线按本章附录2进行计算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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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附录1如下：

“附录1  散货船结构强度校核方法

1  一 般 规 定

1.1   适用范围

1.1.1   本附录适用于本篇第8章第8.1.3.1条和8.1.3.2条要求应进行的散货船结构强度校核。

2  设 计 载 荷

2.1   货物压力

2.1.1   货舱内货物压力按下式确定：

		
db

b
ci hk

C
aP )35.01(10 0    kN/m2

式中：ρ
c
 ——货物密度，t/m3；

0a ]067.0)
100

300(75.10[3 5.1 LVL
L




         （150m≤ L ＜300 m）

]2.075.32[1 LV
L

                        （300m≤ L ＜350 m）

另行考虑                                （350m≤ L ≤500 m）

在有限航区内航行的船舶a0可按下述要求减小：

（1） 在近海航区内航行的船舶减小5%；

（2） 在沿海航区航行的船舶减小10%；

（3） 在遮蔽航区内航行的船舶减小15%。

bk  222 cos)5.045(tansin 

式中：α —— 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如，舱壁、舷侧板为90°，内底板为0°）；

            δ —— 货物的休止角（矿石和煤为35°，盐、黄砂、石子、谷物等为30°，水泥为25°）；

hd —— 计算点至货物顶面的垂直距离，m。货物顶面的横向形状如图2.1.1，船长方向认为是均匀

      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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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顶面，沿纵向均布；沿横向，为抛物线方程：

)1( 2

2

b
sy

hzs −×=

式中：b = B1/2，

   B1为货舱宽度；

顶面至连线的最大距离为：

h = tan
2
b

（ =35°）

抛物线部分的面积为：

A = tan
3
2 2b

zhhzh dbsd  0

其中：zs —— 货物顶面至连线的距离，m；

   ys —— 计算点到船中纵剖面的距离，m；

   hdb—— 双层底高度，m；

  z  —— 计算点的垂向坐标，从基线量起，m；

  h0 —— 应根据该舱的载货量、货物密度以及横剖面形状计算。

               

  
图2.1.1  货物顶面形状

2.1.2   压载舱内液体压头取至通气管顶；重压载货舱内的压头取至舱口围板顶。

2.2   舷外水压力

2.2.1   舷外水压力按下述方法确定

（1）满载工况

舷外水压力由静水压力和波浪水动压力两部分组成

h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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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线处：   wb CdP 5.110    kN/m2

在水线处：   ww CP 3     kN/m2

在舷侧顶端处： 03PPs      kN/m2

甲板上的水动压力： 04.2 PPd      kN/m2

式中：d —— 吃水（m）

 

)(67.00 dDCP w            

                       )
100

300(75.10 5.1LCw


 90m≤L≤300m 

                                             75.10       300m＜L＜350m 

                       )
100

350(75.10      5.1


L
350m≤L≤500m 

在有限航区内航行的船舶Cw可按下述要求减小：

（1） 在近海航区内航行的船舶减小5%；

（2） 在沿海航区航行的船舶减小10%；

（3） 在遮蔽航区内航行的船舶减小15%。

(2)  其他状态

在基线处：Pb = 10da          kN/m2

在水线处：Pw = 0.0           kN/m2

式中：da ——对应装载工况下的实际吃水，m。

上述给出了基线、水线、舷侧顶端处的水压力计算公式，舷侧其他部位的舷外水压力按线性插值

确定。

2.3   端面弯矩

2.3.1   施加在舱段模型两端面上的弯矩为端面弯矩M，kN•m，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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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M's + M'w - Mr

式中：M's —— 计算静水弯矩，按表3.1.1选取；

M'w —— 计算波浪弯矩，按表3.1.1选取；

Mr  —— 修正弯矩，按2.3.2计算。

2.3.2   修正弯矩Mr是由于局部载荷引起的附加弯矩，计算方法如下：

（1）当如图4.2.1所示的L1 ≈ L2 ≈ Lm时：

记中间舱段模型的线性均布压力Qm，后端舱段的线性均布压力Qa，前端舱段的线性均布压力Qf，

沿Z轴正向为正：

arg /m b mc o mQ P b W L  

arg /a ac o abQ P b W L  

arg /bf fc o fQ P b W L  

）（ famr QQQ
L

M  225
72

2
0     kN m

式中：Pb —— 船底外压，见2.2，kN/m2；

  Wmcargo —— 中间货舱的货物重量（含压载水的重量），当采用半宽模型时，取舱内总重量的一

           半，kN；

  Wacargo —— 后端部货舱的货物重量（含压载水的重量），当采用半宽模型时，取舱内总重量的一

           半, kN；

   Wfcargo —— 前端部货舱的货物重量（含压载水的重量），当采用半宽模型时，取舱内总重量的一

           半, kN；

La —— 与Wacargo对应的端部货舱长度，m；

Lf —— 与Wfcargo对应的端部货舱长度，m；

Lm —— 中间货舱长度，m；

L0 —— 舱段模型的总长度，m；

b —— 模型的宽度，当采用半宽模型时 = B/2，B为型宽，m。

（2） 当如图4.2.1所示的L1 ≠ L2 ≠ Lm时，可用梁弯曲理论进行计算，压力采用(1)中建议的值，Mr

取模型中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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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工况

3.1   计算工况

3.1.1   船体结构强度直接计算工况应根据装载手册中的工况类型，在表3.1.1中选取相应的计算工

况进行强度直接计算校核。

3.1.2   如装载手册中存在表3.1.1以外的特殊装载工况，也应进行强度直接计算校核。吃水取该装

载工况的实际吃水，端面弯矩按2.3节规定确定。

3.1.3   定义

MH ——均匀装载条件下最大吃水时货舱内的实际货物质量，t；

MFULL——以虚拟密度装至舱口围顶部时的货物质量，即

MFULL = VFULL · max（MH /VH , 0.86）    t；

MHD——对于最大吃水时具有指定空舱的设计条件时，货舱内允许装载的最大货物质量，t；

MBLK——块状装载工况下的最大货物质量，t；

VFULL——货舱容积，m3，包括舱口围板包围的容积；

VH ——货舱容积，m3，不包括舱口围板所包围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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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限元结构模型

4.1   坐标规定

4.1.1   船体坐标规定如下：

x ： 沿船长方向，向首为正；

y ：沿横向，从纵中剖面向左为正；

z ： 沿垂向，向上为正。

4.2   模型网格划分

4.2.1  采用三维有限元模型对散装货船主要构件进行强度直接计算，为了减少边界条件的影响，模

型范围应覆盖三个货舱和四个横舱壁。模型端部的横舱壁连同各自壁凳应包括在模型中。垂向范围为

船体型深。一般来说，强度评估采用中间一个货舱（含舱壁）的结果(如图4.2.1所示)，所评估的货舱应

考虑到重货舱、一般货舱和重压载货舱的情况。

4.2.2  有限元模型一般应包括船舶的两舷，若主要构件和载荷对称于纵中剖面，则可以仅模型化船

体结构的右舷（或左舷），如图4.2.2所示。

4.2.3  船体结构有限元网格沿船体横向按纵骨间距划分，纵向按肋骨间距或参照纵骨间距大小划

分，舷侧也参照该尺寸划分，原则是网格形状尽量接近正方形。

4.2.4  一般地，船体的各类板、壳结构，强框架、纵桁、平面舱壁的桁材、肋骨等的高腹板以及槽

型舱壁和壁凳用4节点板壳单元模拟，尽量少用三角形单元。在高应力区和高应力变化区尽量避免使用

三角形单元，如：减轻孔、人孔，舱壁与凳连接处，邻近肘板或结构不连续处。主要构件的减轻孔、

人孔，特别是双层底邻近舱壁处桁材和邻近底凳肘板肋板的开孔，可以用等效板厚的板元来替代这些

开孔的影响。

4.2.5  对于承受水压力和货物压力的甲板、内外壳板、内外底板、顶边舱和底边舱斜板上的纵骨、

舱壁的扶强材等用梁单元模拟，并考虑偏心的影响，纵桁、肋板上加强筋、肋骨和肘板等主要构件的

面板和加强筋可用杆单元模拟。若考虑到网格的布置和大小划分的困难，将这些区域的次要构件归并

为一个等效的杆单元来模拟。

4.2.6  船底纵桁和肋板在垂直方向应布置不少于3个单元。舱壁最底部的单元一般情况下应尽量取

为正方形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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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当舷侧采用横骨架时，舷侧肋骨可以定义为板元或梁元，当肋骨腹板的高度与舷侧的网格尺

寸之比小于1/3时，可用梁元。当舷侧采用纵骨架时，舷侧结构有限元网格可采用双层底的划分原则。

4.2.8  槽型舱壁和壁凳：每一个翼板和腹板至少应划分为一个板元；在槽型舱壁下端接近底凳处的

板单元和凳板的邻近单元，其长宽比系数接近1。

4.2.9  在前后端面中和轴与中纵剖面相交处各建一个独立点，端面各纵向构件节点自由度δx、δy、δz

与独立点相关。

4.2.10  结构尺寸采用船舶建造厚度，应充分反应基于强度原因的加强，但对于船东的特殊设计要

求的尺寸或加强不予考虑。

4.2.11  板单元许用应力标准采用的是膜应力，即弯曲板单元的中面应力。梁单元采用的是轴向应

力。

                    

图4.2.1  三维有限元模型范围

                          

图4.2.2  三维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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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边界条件

4.3.1  模型两端应按表4.3.1（1）和表4.3.1（2）要求简支。端部两剖面的纵向构件

节点应与位于中心线上中和轴处的独立点刚性关联，见表4.3.1(1)。两端独立点应按表表4.3.1(2)

约束。

4.3.2  如果载荷对称，可以采用半宽模型，除了满足4.3.1中约束，对中纵剖面上的节点还需补充约

束：δy = θx = θz = 0。

                             两端的刚性关联                        表4.3.1(1)

模型两端的纵向构件节点
平移 旋转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所有纵向构件 RL RL RL － － －

“RL”是指与独立点的相关自由度刚性关联。

                           独立点的支撑条件                       表4.3.1(2)

独立点的位置
平移 旋转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模型后端的独立点 － 约束 约束 约束 － －

模型前端的独立点 约束 约束 约束 约束 – –

5  屈服强度评估

5.1   屈服强度评估

5.1.1  板单元采用中面应力，梁单元采用轴向应力。

5.1.2  对应于标准工况主要构件的应力一般不超过表5.1.1中给出的值。

5.1.3  对于槽型舱壁，槽型端部的应力可以通过舱壁板内的平均应力外推得到。

5.1.4  平均剪应力τ系指主要构件的腹板深度范围内的平均剪应力。

5.1.5  对于应力集中和形状很差的单元应力可以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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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许用应力                           表5.1.1

结构分类

许用应力

σe
N/mm2

σl
N/mm2

σw
N/mm2

τ
N/mm2

主甲板 220/k 210/k — —

内、外底板 220/k 210/k 145/k —

顶边舱，底边舱斜板，舷侧外板，舷
侧内壳，双舷侧内舷侧纵桁或平台

220/k 210/k 145/k 115/k

船底纵桁 235/k 210/k — 115/k

肋板、横舱壁板 175/k — — 95/k

凳板、横框架板 195/k — — 95/k

其他 195/k — — —

符号

σe—— von Mises应力，= 2 2 3 2
x y x y xy      

式中：σx  —— 单元x方向的应力；
      σy  —— 单元y方向的应力；
      τxy  —— 单元xy平面的剪应力；

表中：σl   —— 船体梁纵向的应力；
       σw  —— 船体梁横向或垂向的应力；
       τ    —— 剪应力, 对于纵桁和肋板为腹板总深度的平均剪应力；
       k    —— 材料换算系数。

梁单元轴向应力(N/mm2)

横向构件上的梁 176/k

纵向构件上的梁 206/k

6   屈曲强度评估

6.1  一般规定

6.1.1  所有主要构件应校核平板屈曲，特别是下列区域应引起注意：

(1)  双层底肋板，特别在舱段中间部位；

(2)  双层底纵桁，特别是：

临近舱壁或凳的舱的两端，

从舱壁或底凳算起的第一个开孔处的板，

在舱中部；

(3)  顶边舱，甲板和舷侧板；

(4)  船底板和内底板，特别是：

临近舱壁或凳的舱的两端，

舱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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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舱壁和凳板，特别是：

在跨中和邻近凳的部位，

凳的外侧板。

6.1.2  平板屈曲计算基于表6.1.2中给出的标准减缩厚度。

6.1.3  在平板屈曲计算中应考虑双向轴向压应力和剪应力，一般情况下板内的中面应力用来进行屈

曲检查。

6.1.4  在计算屈曲安全因子中，第2篇2.2.7节定义的边界约束系数“c”应加以考虑。

6.1.5  在屈曲计算中，所必需的最小屈曲安全系数λ如表6.1.5所示。

       标准减缩厚度，用来计算临界屈曲应力               表6.1.2 
位置 减缩厚度，mm

风雨密甲板1.5m以内的压载水舱
一边与压载水相连 1.0

两边与压载水相连 2.0

其他部位 1.0

       平板屈曲所需要的安全因子λ                     表6.1.5  
结构 屈曲安全因子λ

甲板和顶边舱的板 1.0

船底板、内底和底边舱板 1.0

双层底和舷侧纵桁或平台 1.0

双层底肋板和顶底边舱内框架 1.1

横向水密舱壁和凳 1.2

横向深舱舱壁和凳 1.2

符号

λ = 临界屈曲应力/实际应力 

6.2  计算方法

6.2.1  求解板格的屈曲强度

(1)  由有限元计算得到的应力，按表6.1.2的标准减薄厚度进行应力修正：

σA＝ σt /(t - tr)

式中：	 σA —— 屈曲计算中的工作应力；

      σ —— 由有限元计算得到的应力；

      t  —— 有限元计算中所使用的原始板厚值；

      tr —— 表6.1.2中所列的标准减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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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格屈曲系数                         表6.2.1（1）

板格受压及弯曲和剪切力学模型 屈曲系数

短
边
受
压

y

l
s

x2 x

x1

x

x1

x2 x

其中： 0 ≤ j ≤ 1

1.1
4.8



xk

l

s

x

y
x1

x2 x

x1

x2 x

其中： -1 ≤ j ＜ 0

2104.66.7  xk

长
边
受
压

l

y2 y

s

y

x

y1

y2 y y1

其中： 0 ≤ j ≤ 1

1.1
1.2)(1

2
2





 

l
sk y

l

y2 y

s

y

x

y1

y2 y y1

其中： -1 ≤ j ＜0

2

2
2

))(1(10

)(1)1(909.1

l
s

k
l
sk py











 

其中：

2

2 4

324( )
2
32 16( ) 8( )
2

p

s l
l sk

s s l
l l s


 
   


≤

边
缘
受
剪

y

l

s

xy

x

2)434.5
l
skt （

xy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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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界屈曲应力及弹塑性修正

①  短边受压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σxcr_e定义如下：

2
2 2

_ 1 2 ( ) N/mm
12(1 )xcr e x

E tk C
s







式中：	 kx —— 短边受压及弯曲屈曲系数，按表6.2.1（1）计算；

	 C1—— 边界约束系数，见表6.2.1（2）；

	 t   —— 板格厚度，mm；

	 s  —— 板格的短边长度，mm，取纵骨、加强筋或扶强材间距；

	 x  —— 定义为板格长边轴向。

                                                  板格边界约束系数C1、C2                               表6.2.1（2）

边界情况 C1

C2

位于双层底或双壳之间 其他位置

角钢或T型扶强材 1.1 1.3 1.2

扁钢或球扁钢 1.0 1.2 1.1

②  长边受压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σycr_e定义如下：

2
2 2

_ 1 2 ( ) N/mm
12(1 )xcr e x

E tk C
s







式中：	 ky —— 长边受压及弯曲屈曲系数，按表6.2.1（1）计算：

	 C2—— 边界约束系数，见本附录表6.2.1（2）；

	 y  —— 定义为板格短边轴向。

      其余符号同①。

③  受剪切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τcr_e定义如下：

2
2 2

_ 1 2 ( ) N/mm
12(1 )cr e t

E tk C
s







式中：kt —— 剪切屈曲系数，按表6.2.1（1）计算；

其余符号同①、②。

④  应对板格的临界弹性屈曲应力进行修正，弹塑性修正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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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 _ ) ( _ )

( ) _
_ ( _ )

( _ )

2

(1 ) >
4 2

S
xcr e xcr e
ycr e ycr e

xcr S S
ycr S xcr e

xcr e ycr e
ycr e

 

   




 





当 ≤

当
 

_ _

_
_

2

(1 ) >
4 2

S
cr e cr e

cr
S S

S cr e
cr e

 
   




 
 


当 ≤

当

式中：σxcr_e、σycr_e、τcr_e —— 分别为板格在单轴应力作用下的X轴、Y轴的弹性临界屈曲压应力和临界屈

                         曲剪应力，见①、②、③；

     σS —— 材料屈服强度，N/mm2；

        τS —— 
3
S

。

(3)  屈曲强度校核

①   按表6.2.1（3）计算板格在复合应力作用下的临界屈曲应力与计算的实际压应力之比λ，应

   不小于表6.1.5中的安全因子。

②   σx、σy、τxy在计算时取绝对值计入。若X 轴、Y 轴的工作应力为拉应力时，该应力分量取为零。

                                λ计算值                                                       表6.2.1(3)
         板格长宽比

 应力状态

1 2l
s

≤ ≤ 2 < 8l
s
≤

双向压缩
1

1
(1 )

xcr

xk

 2

1

1
(1 )

xcr

xk



X 轴压缩＋剪切 2
2

1
(1 )

xcr

xk



Y 轴压缩＋剪切
2
3

1
(1 )

ycr

yk




双向压缩＋剪切 2 2
1 2

1
(1 )

xcr

xk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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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y ycr

x xcr

k
 
 

 ， 2
xy cr

x xcr

k
 
 

 ， 3
xy cr

y ycr

k
 
 

  

注：① 	 σx1、σy1分别为板格边所受对应X轴、Y轴工作应力中的较大值；σx2、σy2为对应的另一较小值，计算时σx、σy应

       按板格边中面应力的平均值计入；τxy为平均剪应力。σx1、σx2、σy1、σy2、τxy如表6.2.1（1）中所示。

       ②	 σxcr、σycr、τcr分别为板格在单轴应力作用下的X轴、Y轴的弹塑性修正后的临界屈曲压应力和临界屈曲剪应力。”



-29-

新增附录2如下：

“附录2　载货量曲线

符号

h	       ：船舶中纵剖面处从内底板顶部到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

ha        ： 船舶块状装载时后货舱船舶中纵剖面处从内底板顶部到上甲板最低点的垂直距离，m；

hf         ：船舶块状装载时前货舱船舶中纵剖面处从内底板顶部到上甲板最低点的垂直距离，m；

MH	       ：定义见本篇第8章附录1； 

MFULL   ：定义见本篇第8章附录1； 

MHD     ：定义见本篇第8章附录1；

MD	      ：每个货舱给出的最大载货量，t；

MBLK    ：定义见本篇第8章附录1；

THB       ：最大压载吃水，m；

Ti	        ：第i装载工况下货舱长度lH中点处的吃水，m；

d	        ：定义见本篇第1章1.1.2.4；

VH	       ：货舱容积，m3，不包括舱口围板所包围的容积；

Vf和Va ：前部和后部货舱容积，m3，不包括舱口围板包围的容积；

Tmin      ：0.75 d或两相邻货舱空舱的压载工况吃水，取大者，m；

∑         ：两个相邻货舱的质量和。

1　一 般 要 求

1.1  适用范围

1.1.1  本附录要求适用于船长L为150m及以上船舶。

1.1.2  本附录所述步骤用于确定以下内容：

每个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与货舱中部吃水的函数关系；

每两个相邻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与货舱平均吃水的函数关系。

1.1.3  计算结果应纳入被核查的装载手册，装载手册也应从设计角度表明船舶达到吃水d时，每个

货舱和每两个相邻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

1.1.4   以下与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相关的注解应在装载手册中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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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船舶从事载运诸如热钢卷和重货等对双层底局部强度不利的营运，且该装载情况未在装载手

册中陈述时，货舱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应特别考虑。

2　每个货舱的最大和最小载货量

2.1　航行工况下单个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

2.1.1　航行工况下单个货舱的载货量曲线定义见2.1.2至2.1.3。当然，如果已经对船舶结构用比本

篇第8章附录1第3节更严重的装载工况校核后，最小要求载货量和最大允许载货量可基于那些相应工

况。

2.1.2　隔舱装载船舶

对于载货舱，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Wmax(Ti))，t，应按下式得出：

h
TdVMMTW i

HHHDi
)(025.11.0)(max


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Wmax(Ti)应不大于MHD

对于载货舱，不同吃水(Ti)时，最小要求载货量(Wmin(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0)(min =iTW                                                       当Ti ≤ THB

h
TTVTW HBi

Hi
)(025.1)(min


                        当d ≥ Ti ＞ THB or

0)(025.15.0)(min ≥
−

−=
h

TdVMTW i
HHi ≥ 0   当d ≥ Ti

对于最大吃水时可空的货舱，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Wmax(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h
TdVMTW i

HFulli
)(025.1)(max

−
−=

  

对于最大吃水时可空的货舱，不同吃水(Ti)时，最小要求载货量(Wmin(Ti))，t，应按下式得出：

0)(min =iTW               当Ti ≤ d

隔舱装载船舶的载货舱和最大吃水时可空货舱的载货量曲线示例见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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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载货舱                                                               (b)  最大吃水时可空货舱

图2.1.2  隔舱装载船舶载货量曲线示例

2.1.3   均匀装载船舶

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Wmax(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h
TdVMTW i

HFulli
)(025.1)(max

−
−=

不同吃水(Ti)时，最小要求载货量(Wmin(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0)(min =iTW                                                当Ti ≤ THB

h
TTVTW HBi

Hi
)(025.1)(min


         当d ≥ Ti ＞ THB or

h
TdVMTW i

HHi
)(025.15.0)(min

−
−=    当d ≥ Ti

0)(min ≥iTW ≥0

均匀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示例见图2.1.3。

图2.1.3  均匀装载船舶载货量曲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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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港内工况下单个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

2.2.1　港内工况下单个货舱的载货量曲线定义见2.2.2。当然，如果已经对船舶结构用比本篇第8章

附录1第3节更严重的装载工况校核后，最小要求载货量和最大允许载货量可基于那些相应工况。

2.2.2  对于所有船舶，港口装/卸货时，与吃水对应的单个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

量可以增加或减少航行工况下最大吃水时的最大允许载货量的15%。但在任何情况下，每个货舱的最

大允许载货量应不大于设计最大吃水时的最大允许载货量。

2.2.3   隔舱装载船舶

港口装/卸货时，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Wmax(Ti))，t，除了满足2.1.2要求，还应按下式

校核：

对于最大吃水时可空的货舱

FULLi MTW =)(max Full                                                   当Ti ≥ 0.67d

max
(0.67 )( ) 1.025 i

i Full H
d TW T M V
h


  当Ti ＜ 0.67d

2.2.4   均匀装载船舶

港口装/卸货时，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Wmax(Ti))，t，除了满足2.2.2要求，还应按下式

校核：

FULLi MTW =)(max Full                                                      当d ≥ Ti ＞ 0.67d

max
(0.67 )( ) 1.025 i

i Full H
d TW T M V
h


     当Ti ＜ 0.67d
　　

3　每两个相邻货舱的最大和最小载货量

3.1　航行工况下两个相邻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

3.1.1　航行工况下两个相邻货舱的载货量曲线定义见 3.1.2。当然，如果已经对船舶结构用比本篇

第8章附录1第3节更严重的装载工况校核后，最小要求载货量和最大允许载货量可基于那些相应工况。

3.1.2　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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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Wmax(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025.11.0)(max i
a

a

f

f
HBLKi Td

h
V

h
V

MMTW  ）（

　         

然而，无论如何 )(max iTW  不大于∑ BLKM 。

不同吃水(Ti)时，最小要求载货量(Wmin(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0)(min =iTW                                                      当Ti ≤ THB

))((025.1)(min HBi
a

a

f

f
i TT

h
V

h
V

TW  当d ≥ Ti ＞ THB

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示例见图3.1.2。

图3.1.2  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

　

3.1.3　不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和均匀装载船舶

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Wmax(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max ( ) 1.025( )( )f a
i Full

f a

V VW T M d T
h h

    i 当Ti ＜ d

不同吃水(Ti)时，最小要求载货量(Wmin(Ti))，t，应按下列公式得出：

0)(min =iTW                                                      当Ti ≤ THB

))((025.1)(min HBi
a

a

f

f
i TT

h
V

h
V

TW  当d ≥ Ti ＞ T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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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和均匀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示例见图3.1.3。

图3.1.3  不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和均匀装载船舶的货舱载货量曲线

3.2　港内工况下两个相邻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

3.2.1　港内工况下两个相邻货舱的载货量曲线定义见3.2.2。当然，如果已经对船舶结构用比本篇

第8章附录1第3节更严重的装载工况校核后，最小要求载货量和最大允许载货量可基于那些相应工况。

3.2.2  对于所有船舶，港口装/卸货时，与吃水对应的货舱的最大允许载货量和最小要求载货量可

以增加或减少航行工况下最大吃水时的最大允许载货量的15%。但在任何情况下，每个货舱的最大允

许载货量应不大于设计最大吃水时的最大允许载货量。

3.2.3  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港口装/卸货时，不同吃水(Ti)时，最大允许载货量

(Wmax(Ti))，t，除了满足3.1.2要求，还应按下式校核：

max ( ) 1.025( )(0.67 )f a
i Full

f a

V VW T M d T
h h

    i

BLK

   

max ( )iW T M≤            

3.2.4  不具有块状装载工况的隔舱装载船舶和均匀装载船舶港口装/卸货时，不同吃水(Ti)时，最大

允许载货量(Wmax(Ti))，t，除了满足3.1.3要求，还应按下式校核：

FULLi MTW =)(max Full                                                                              当d ≥ Ti ≥ 0.67d

max ( ) 1.025( )(0.67 )f a
i Full

f a

V VW T M d T
h h

    i    当Ti ＜ 0.6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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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拖    船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10.1.2.1中的“……支承结构图。”改为“……支承结构图及其强度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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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近海供应船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删除11.1.3。

第2节 货物围护和其他设施

11.2.3修改如下：

“11.2.3   舷窗、方窗和天窗

11.2.3.1   舷窗、方窗和天窗应满足本篇第1章第12节的相关要求。

11.2.3.2   仅允许在下列位置设置方窗，其余位置均应设置舷窗，见图11.2.3.2：

(1)   干舷甲板上第2层及其以上各层：

①  在甲板室和上层建筑的后端壁上；

②  在非外板部分的甲板室和上层建筑的两侧。

(2)   干舷甲板上第3层及其以上各层:

①  在甲板室和上层建筑的前端壁上,但在露天甲板上第1层前端壁上只可设置舷窗。

11.2.3.3   应在下列位置设置永久附装的窗盖:

(1)  舷窗：

①  在舷侧外板上；

②  在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前端壁上；

③  在干舷甲板以上直至第3层(包括第3层)甲板室和上层建筑的两侧；

④  在干舷甲板上第1层和第2层的上层建筑,甲板室、围壁和升降口围罩的后端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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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窗:

①  在干舷甲板上第2和第3层的甲板室和上层建筑的两侧；

②  在干舷甲板上第2层的上层建筑、甲板室、围壁和升降口围罩的后端壁上。

11.2.3.4  在干舷甲板上第2层及其以上各层的方窗,如设有进行关窗的安全通道,则可以铰链式风暴

盖以替代窗盖。

11.2.3.5  驾驶室前端壁的方窗应设置窗盖或风暴盖。应为风暴盖的使用提供方便和安全的通道设

施(例如:带栏杆的通道)。窗盖或风暴盖也可以是活动式的,只要它们存放在方窗的邻近可以快速装上。

至少有两个窗盖或风暴盖具有可提供清晰视域的手段。

11.2.3.6   舷窗的窗盖和本节11.2.3.4及11.2.3.5未提及的方窗的窗口盖应是内铰链式的。

11.2.3.7  方窗的钢化安全玻璃厚度应不低于表11.2.3.7（1）和表11.2.3.7（2）的要求，比表列更大

尺寸的方窗是不可接受的。

设于前端壁和侧壁上的方窗钢化安全玻璃的厚度       表11.2.3.7（1）
方窗公称尺度

mm×mm
钢化安全玻璃的厚度, mm

第2层 第3层 第4层 第5层
300×425 12 12 10 10
355×500 15 15 12 10
400×560 19 15 12 10
450×630 19 19 15 12
500×710 — 19 15 12
560×800 — — 19 15
900×630 — — — 15
1000×710 — — — 19

设于后端壁上的方窗钢化安全玻璃的厚度         表11.2.3.7（2）     
方窗公称尺度

mm×mm
钢化安全玻璃的厚度, mm

第2层 第3层 第4层及其以上各层

300×425 10 10 10
355×500 10 10 10
400×560 12 12 10
450×630 15 12 10

500×710 15 15 10

560×800 — 15 10

900×630

1000×710
—

—

19

—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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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8  如装有天窗,则天窗的结构应牢固,天窗的围板高度,当其位于开敞的干舷甲板、后升高甲板

和首垂线起L/4以前的开敞上层建筑甲板上时,应为600mm,当其位于距首垂线L/4以后的开敞上层建筑甲

板时,应为450mm。天窗的玻璃厚度应与相同位置的舷窗或方窗玻璃厚度相同。天窗应装有坚固的风暴

盖。”

11.2.4.3中“其面积应较本篇1.7.3规定的最小面积作适当的增加”改为“其面积应较本篇1.8.6.2的要求

作适当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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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驳    船

附录 箱形驳船横向强度校核方法

删除4.3 屈曲强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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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挖  泥  船

第2节 总 纵 强 度

14.2.1.3中的“14.11.1”改为“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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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轮    机

第2章  泵 与 管 系

第6节  泵、阀与附件

在2.6.2.1最后增加如下内容：

“对于除此之外的新型结构的阀或非标准阀，应提交详细的图纸资料。” 

在2.6.2.2最后增加如下内容：

 “阀应由钢、铸铁、铜、铜合金或其他适于其用途的材料制成。”

在2.6.2.5最后增加如下内容：

 “单向阀的阀壳上应有永久性流向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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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轴系及螺旋桨

第4节 螺  旋  桨

删除11.4.5.1中“11.4.5.2或”。

删除11.4.5.2。

删除11.4.5.3中“其他符号同11.4.5.2。”

在11.4.5.3最后增加：

式中：K —— 螺旋桨轴端锥度, K ≤1/15；

  Ne —— 传递到螺旋桨轴的额定功率, kW；

 ne —— 传递Ne的转速，r/min；

   A —— 螺旋桨毂与螺旋桨轴的理论接触面积，mm2；

 
1

2
2 d

dK = ；

d1 —— 套合接触长度范围内轴的平均直径，mm；

d2 —— 桨毂的平均外径，mm;

μ1 = 0.30；

μ2  —— 螺旋桨材料的泊松比, 对铜质一般可取 μ2 = 0.34；

    E1 —— 螺旋桨轴材料弹性模数, E1 = 20.6 ×104     N/mm2；

  E2 —— 螺旋桨材料弹性模数, 对铜质一般可取E2 = 11.77 ×104   N/mm2；

     t  —— 螺旋桨套合时的温度, ℃；

a1 = 11×10-6   1/℃：

a2—— 螺旋桨材料的线膨胀系数, 对铜质一般可取a2 = 18 ×10-6   1/℃；

  ReH——螺旋桨材料的屈服点,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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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电 器 装 置

第1章 通    则 

第3节  设计、制造与安装

第1.3.6.2条的脚注改为：“参见IMO通过的A.1021（26）决议《警报和指示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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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设计与安装

第2节 应 急 电 源

2.2.1.6(1)中“本节2.2.2.1(1)至2.2.2.1(3)或2.2.3.1(1)至2.2.3.1(4)”修改为“本节2.2.2.1(1)至2.2.2.1(2)⑥或

2.2.3.1(1)至2.2.3.1(3)⑤”。

2.2.4.2（4）改为“（4）在紧急情况下需要使用的船内通信设备和船内信号设备（例如通用紧急报

警系统等）；”。

第9节 船舶与乘员安全系统

新增2.9.6.2至2.9.6.7如下：

“2.9.6.2  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的电源应不少于两套，其中一套应为应急电源。该系统应由专用的

独立馈电线供电，这些馈电线应接至位于或邻近于该系统控制板上的自动转换开关。

2.9.6.3   自动转换开关的操作或电源的单一故障不应导致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性能降低。

2.9.6.4   如果电源瞬间丧失会导致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的性能降低，则应设置有足够容量的储备能

源以确保电源转换过程中系统能够持续运行。

2.9.6.5  电源至自动转换开关的连接应布置成单一故障不会导致所有供给自动转换开关的电源失效。

2.9.6.6   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的应急电源可以由应急配电板供给。当采用应急配电板供电时，馈电

线应从应急配电板直接接至转换开关，而不通过任何其他分配电板。

2.9.6.7   探火与失火报警系统的应急电源也可以由蓄电池供给。当采用蓄电池供电时，其布置应满

足下列要求：

(1)  蓄电池应具有足够的容量，按照本章2.2.2或2.2.3对应急电源要求的时间，对探火与失火报警

系统供电；

(2)  充电装置应有足够的功率，以便恢复输入电源后，其在向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供电的同时，

还能对蓄电池进行充电。

(3)   蓄电池应位于合适的位置以供紧急情况下使用。

(4)   馈电线应从蓄电池或蓄电池充放电板直接接至转换开关，而不通过任何其他分电箱。”




